
建筑业高质量发展

奖励专项资金
评价年度 评价金额

李达钊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

项目级次

预算计划安排

实际分配下达 市本级 0

资金使用情况 实际支出金额 市本级 0

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总体目标

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

填报单位名称：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金额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2024年 161.79

根据《促进江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

展十条措施》要求对符合条件且已
申报受理的建筑业企业进行奖补，
加快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全面
提升建筑产业整体水平和综合竞争
力，发挥建筑业对我市经济社会发
展大局的支撑作用。

是否如期实现预期

总体目标
是

联系人 3831665

实施文件依据 《促进江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》 一级项目

161.79

转移支付至下级 161.79

转移支付至下级 161.79

指标评分表

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未达标原因

分析

基本

情况

资金

情况

资金安排情况

评分标准 参考佐证材料

评价

年度
预期
值

评价年

度实现
值

自评分数



立项管理 12 论证决策规范性 12 12

1.事前已经过

必要的可行性
研究、专家论
证、风险评估
、绩效评估、
集体决策的，
得6分；
2.项目按规定
的程序申请设
立的，得3分；
3.审批文件、
材料符合相关
要求，得3分。
。

材料7、8

事项管理 8 监管有效性 8 8

各级业务主管

部门按规定对
项目建设或方
案实施开展有
效的检查、监
控、督促整改
的，得满分。
否则，视情况
扣分。

材料4至5

数量指标 申报企业数量 ≥8家 11家 13.34

质量指标
申报资料齐全、

合规率
100% 100% 13.33

时效指标

40
各项指标权重=40/

指标总数

决策

产出

20

1.定量指标：

自评分数=评价
年度实现值/评
价年度预期值*
指标权重*100
。
2.定性指标：
根据指标完成
情况分为“全
部或基本达成
预期指标”、
“部分达成预
期指标并具有
一定效果”、
“未达成预期
指标且效果较
差”三挡，分
别按照80%
（含）-100%
、60%（含）-
80%、0-60%填
写完成比例。
自评分数=完成
比例*指标权重
*100。

材料1至3、6、9

各项指标权

重=40/指标
总数



成本指标 资金发放标准

按标

准发
放奖
励

100% 13.33

经济效益指标 建筑业产值增速 ≥10% 11% 13.34

社会效益指标
促进企业积极争

先创优

≥120

项
141 13.33

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满意度指标 申报企业满意率 100% 100% 13.33

合计： 100 100 100 100

一、资金使用绩效:

（一）资金支出情况：2024年度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专项资金共161.79万元，已全部转移支付到蓬江区和新会区，其中，蓬江区83.79万元，新会区78万元
。
（二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：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专项资金共对11家申报企业进行转移支付，涉及市级专项奖励资金合计161.79万元。企业申报材料经县
级人民政府确认、市住建局复核后，按流程按标准向市财政局申请分配资金指标。通过政策激励，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提速增效，2024年，我市实现建
筑业总产值557亿元，同比增长11%，增速排名全省第5；全市争先创优次数141次。

40

40

各项指标权重=40/

指标总数

各项指标权重=40/

指标总数

产出

效益

1.定量指标：

自评分数=评价
年度实现值/评
价年度预期值*
指标权重*100
。
2.定性指标：
根据指标完成
情况分为“全
部或基本达成
预期指标”、
“部分达成预
期指标并具有
一定效果”、
“未达成预期
指标且效果较
差”三挡，分
别按照80%
（含）-100%
、60%（含）-
80%、0-60%填
写完成比例。
自评分数=完成
比例*指标权重
*100。

材料1至3、6、9

含自评工作质量、

资金管理、项目管
理、项目绩效等方

面

各项指标权

重=40/指标
总数

各项指标权

重=40/指标
总数

二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：

 无。



含自评工作质量、

资金管理、项目管
理、项目绩效等方
面

仅专项资金需填报

三、改进意见:

 无。

四、到期资金：

 无。


